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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
2024 年药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

 

二大队，各市场监管所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： 

  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，促进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福建省

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处关于印发2024年药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

查计划的通知》（闽药监综法函〔2024〕6 号）和市局工作安排，

现将 2024 年药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计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内容和范围 

（一）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贯彻实施情况 

检查内容： 

1.宣传培训的情况。开展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 

法》宣传培训的情况，重点检查监管人员接受培训的情况。（责任 

单位：药械监管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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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日常监管的情况。对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的年度监管

工作计划及组织实施情况；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和

落实的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药械监管股、各市场监管所） 

3.对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。重点检查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程

序、时限、证据、强制措施、裁量、法律适用、移送等是否规范、

合法。（责任单位：执法二大队） 

4.复议应诉情况。因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管（含政府信息 

公开）引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应对和办理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 

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） 

（二）药品和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管情况 

检查内容： 

1.对药品、医疗器械网络销售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况。重点检查

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程序、时限、证据、强制措施、裁量、 

法律适用、移送等是否规范、合法。（责任单位：执法二大队） 

2.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 

管理办法》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工作建议等。（责 

任单位：药械监管股、执法二大队、各市场监管所） 

二、检查方法和时间安排 

按照区局自查和省局组织重点抽查相结合的原则，有针对性地

开展专项检查。专项检查采取现场查看投诉举报记录、组织案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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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叉评查、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。执法二大队要将 2023 年 6 月

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期间已经结案的行政处罚案卷整理装订，

形成目录，以便抽查。专项检查工作分三个阶段。 

 第一阶段：自查阶段（6 月 15 日前）。区局按照此次专项检查

的内容组织本级自查。市局抽查所辖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不少于 2 

个。 

第二阶段：抽查阶段（受检单位、抽查时间另行通知，7 月底

前）。省局政策法规处会同省局相关处室分为三个检查组，按照专

项检查的内容和范围，对设区市市场监管局及抽取所管辖的 2 个

县（区）局进行检查。 

第三阶段：分析通报（8 月底前）。省局对开展执法监督的情

况及时进行汇总、分析，相关执法监督情况经批准后在适当范围

内通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高度重视做好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，

精心组织部署，抓好各项自查自评工作。 

（二）做好工作结合。要紧密结合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，全

面掌握行政执法情况和有关药品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，

查找存在的问题以及遇到的困难，认真研究对策和措施。 

（三）及时反馈情况。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、执法二大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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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场监管所于 6 月 15 日前将自查（抽查）情况（包括自查情况、

问题与原因、对策与建议等）书面报告报送药械监管股，由药械

监管股统一汇总上报。 

联系人：杨思默，联系电话：0595-22202857，电子邮箱： 

qzlcyxg@163.com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18 日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2024 年 3 月 19 日印发 

 

 


